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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
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
失赔偿权、利息债权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
等）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
分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作为

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
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19年12月3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联系人：刘先生；联
系电话：024-22970197；地址：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51
号；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联系
人：史先生；联系电话：024-31651790；地址：大连市中山
区金城街25号1-4层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2019年8月27日的贷

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2.若债务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

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

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

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

件约定为准。

附：转让清单

序
号

1

2

3

4

5

6

债务人

沈阳金飞马制
漆有限公司

辽宁华商能源
有限公司

沈阳耐美特包
装制品有限公
司

铁岭乘风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沈阳温泰五金
建材商贸有限
公司

营口盼盼超烁
高科彩镀有限
公司

授信/借款合同编号

SY15（融资）
20140008、
补充协议

SY08（融资）
20180010

SYZX05（融
资）20160004

SY13（融资）
20160002

SY08（融资）
20180004

SY1510120140032（ 流 贷 ）、SY0510120180024（ 展 期 ）、SY1510120140027（ 流 贷 ）、
SY0510120180025（展期）、SY1510120140031（流贷）、SY0510120180023（展期）

SY0810120180050、SY0810120180051

SYZX0510120180009、SYZX0510120180010、SYZX0510120180011、SYZX0510120180012、
SYZX0510120180013、SYZX0510120180014、SYZX0510120180015、SYZX0510120180016、
SYZX0510120180017、SYZX0510120180018、SYZX0510120180019、SYZX0510120180020、
SYZX0510120180021

SYZX1510120180002

SY1210120170012（流贷合同）、SY1210120180022（展期协议）

SY0810120180019、SY0810120180020

债权本金余额

64,497,133.20

58,990,000.00

19,800,000.00

10,000,000.00

45,000,000.00

69,487,000.00

利息余额

3,726,577.19

2,170,564.14

1,204,985.51

638,504.86

3,595,724.58

7,168,856.04

代垫诉讼费
及其他

386,069.00

350,845.00

151,247.00

5,000.00

284,272.00

419,662.00

担保人

辽宁金飞马制漆有限公司、李奎福、
姜丽红

辽宁华商能源有限公司、辽宁辽河油
田康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中兴卓耀建材有限公司、郭汉斌

铁岭乘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沈阳富
森时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付罡

沈阳亿丰新城置业有限公司、沈阳亿
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徐崇际、胡国仁

辽宁超烁图码科技板业有限公司、北
方管业（营口）有限公司、唐月平、王
轶超

担保合同编号

SY15（高 抵）20140008- 21、SY15（高 抵）
20140008-22、SY15（高保）20140008、SY15

（个人高保）20140008

SY08（高 抵）20180010- 21、SY08（高 抵）
20180010-22 、SY08（高保）20180010

SYZX05（高 抵）20160004- 01、SYZX05（高
抵）20160004- 02、SYZX05（个 人 高 保）
20160004

SY13（高 抵）20160002- 21、SY13（高 保）
20160002-11、SY13（个人高保）20160002-12

SY1210120170012-11、SY1210120170012-21、
SY1210120170012-12、SY1210120180022-11、
SY1210120180022-12

SY08（高 保）20180004- 11、SY08（高 保）
20180004- 12、SY08（个人高保）20180004-
11、SY08（个人高保）20180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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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联系：024-22699206/22698121
广告部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与郑鸽债权转让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与郑鸽（身份
证号21101119XXXXXX5548）于2019年6月28日签订的华融连债转
字第9号《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
公司将其对本公告清单（附件—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市分公司与郑鸽债权转让明细表）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
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抵债资产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郑
鸽。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担保人以及所有与上述转让行为相关的其他相关当事人。

郑鸽作为上述债权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本公告清单中所
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郑鸽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
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先生（华融资产） 联系电话：0411-83012985
联系人：郑女士（郑鸽债权联系人）联系电话：1584194788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郑鸽

2019年12月3日

基准日：2018年6月18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债务人

辽 宁 铜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债权本息总额

192,963,333.58

本金余额

132,212,350.49

欠息

60,750,983.09

借款合同

（2014）信 软 银 承 字 第
006552 号《银行承兑汇票
承兑协议》、（2014）信软银
承字第006555号《银行承兑
汇票承兑协议》、银软字第
141008-1 号《进口押汇合
同》、（2014）信软银押字第
140725号《进口押汇合同》、
银软字第 141008-2 号《进
口押汇合同》、(2014)信软
银押字第 140926 号《进口
押汇合同》

担保人名称

辽 宁 新 风 企
业 集 团 有 限
公司、辽阳汇
通 精 密 薄 板
有限公司、郑
显伟、辽宁铜
业 集 团 有 限
公司、郑畅、
曹霞

担保合同

（2014）信 软 银 最 保 字 第
000096- 4 号《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2014）信软银最保字第
000096- 5 号《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2014）信软银最保字第
000096- 6 号《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2014）信软银最权质字第
000096-1 号《最高额权利质押
合同》、（2014）信软银最权质字
第 000096-2号《最高额权利质
押合同》、（2014）信软银最权质
字第 000096-3号《最高额权利
质押合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与郑鸽债权转让明细表

注：在基准日前发生的代垫费用作为标的债权一并转让。

遗失声明
▲本人洪新宇购买沈阳嘉景置
业有限公司恒大御峰的 23 号楼
2 单元 0701 房号，不慎将房款收
据 丢 失 ，编 号 ：1341550，金 额 ：
447251 元 ，声 明 作 废 。 出 现 任
何纠纷与开发商无关。
▲李明鹤车牌辽 HP8583 重型自
卸货车营运证丢失，声明作废。
▲徐 宁 公 交 车 司 机 准 驾 证 丢
失，证号 Y22722，声明作废。
▲沈阳第二热力供暖公司遗失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30 日开具收款收据
1 份,号码 1509352,金额 19669.98
元,转账,声明作废。

沈阳仲裁委员会
公告

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申请人沈阳轩昊科技有

限公司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会

（2019）沈仲裁字第 19148 号裁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
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会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八纬路23号，联系人：纪
文晋，电话：024-82726856。）

沈阳仲裁委员会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公司对沈阳东大冶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我公司拟对沈阳东大冶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累计
债权总额4908.51万元，其中本金3596.1万元，利息1312.41万元(截至
2019年12月2日)。贷款方式为抵押，抵押物为土地、房产。欲了解详
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产权交易所转让、债务减免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

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12月3日，有
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

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
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19年12月3日

(上接第十版)
第十六条 建立和完善政府性

再担保体系，扩大银行业金融机构与
融资担保公司业务合作，有效服务企
业融资需求。鼓励和支持通过新设、
控股和重组等方式，培育以政府出资
为主、主业突出、经营规范、实力较
强、信誉较好、影响力较大的政府性
融资担保机构。可以建立融资担保
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作为政府性融资
担保公司为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风
险补偿。

第十七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企业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
制造业以及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
鼓励企业加强研发创新投入，提升产
品质量，创建品牌，推动企业向数字
化转型和绿色环保发展。

第十八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以知识、
技术、管理、技能等创新要素按贡献
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机制和人才流
动前期培养补偿机制，实行股权、期
权等中长期激励政策。

鼓励高等院校毕业生及其他人
才在本地就业创业，统筹产业发展，
加强重点行业、重要领域、战略性新
兴产业人才培养。

第十九条 鼓励、支持企业根据
实际需求自主引进高层次、高技能人
才。企业引进和培养的技术创新人
才，可以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
项目申报、科研条件保障、户籍、子女

入学、配偶安置等方面优惠政策。
第二十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为应对突发事件，依法
向企业征用的财产，在使用完毕或者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结束后，应当及时
返还。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
灭失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经营性财
产被征用且遭受经济损失的，应当在
补偿财产损失的同时给予经营补助。

第二十一条 省、市、县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向企业依法作出的
政策承诺以及依法订立的合同，不得
以政府换届、相关责任人变化或者
当地政府政策调整等为由不履行、
不兑现。

省、市、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在给予企业财政资金支持、费用减
免等方面的现有政策承诺与原政策
承诺的合法优惠条件不一致的，按照
有利于企业的原则执行。

第二十二条 省、市、县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以及使用财政资金
设立的项目公司从事民事活动，应当
与其他企业平等行使权利、履行义
务、承担责任，不得拖欠工程款、货款
和劳动报酬，不得单方面作出使用资
产折抵款项等决定。

第二十三条 税务机关应当落
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并对企业进行
政策宣传和辅导。

确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
款的企业，可以提出申请，经税务机
关批准，可以延期缴纳。

第二十四条 政府有关部门应

当依法建立权威、统一、可查询的企
业信用记录，加强互联互通和信息
共享。对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
单的，由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依规
实施联合惩戒。在规定期限内纠正
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并按规定
完成信用修复的，不再将其作为联
合惩戒对象，并及时移出联合惩戒
对象名单。

第二十五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工商业联
合会、企业家协会以及有关企业方代
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对劳
动争议的预防、集体劳动争议和劳动
关系突发事件的处理等重大问题进
行协商，维护企业和职工合法权益，
促进职工与企业、企业经营者之间的
和谐与合作。

第二十六条 新闻媒体对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和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的报道应当客观、真实、公正，遵守法
律法规和职业道德，不得夸大事实或
者进行虚假报道，不得以披露负面信
息相要挟向企业索取财物或者谋取
其他利益。

对于虚假或者失实的报道，新闻
媒体应当及时澄清，消除影响；致使
企业合法权益受到损失时，应当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
有权向有关机关投诉举报侵害企业
和企业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受理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对投
诉举报人及举报信息严格保密，依法

保护投诉举报人合法权益。
第二十八条 政府有关部门应

当及时查处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欺行
霸市、敲诈勒索、金融诈骗、合同诈
骗、串通投标、强迫交易、损害商誉等
违法行为，依法维护市场经营秩序。

第二十九条 企业和企业经营
者因涉企经济纠纷受到威胁、恐吓、
人身攻击、人身伤害、非法限制人身
自由等违法行为侵害时，有关部门应
当依法及时查处。

第三十条 行业协会、商会等社
会组织应当维护市场秩序，依法规范
自身行为，不得对已取消的资格资质
变相进行认定，不得干扰企业正常生
产经营或者扰乱市场秩序，不得组织
企业从事法律法规禁止的垄断行为，
不得依靠代行政府职能或者利用行
政资源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
标准，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企业加
入其组织。

第三十一条 有关部门应当建
立健全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完善
知识产权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
维权机制，加大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保
护力度。

第三十二条 行政、司法机关办
理涉及企业的各类案件，应当充分调
查，依法、依规、审慎立案；规范使用
调查性侦查措施；依法慎用羁押性强
制措施。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
犯罪的界限，防止采用刑事手段不当
干预经济纠纷，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
刑事责任。严格区分企业财产与个

人财产、涉案人员个人财产与家庭成
员财产，保护企业、企业经营者及利
益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完善办理涉企案件的监督制约
机制，防止和纠正对企业违法立案、
越权办案、违反程序、滥用刑事追诉
权插手经济纠纷等行为。加强对企
业债务纠纷、股权纠纷、劳动争议、工
伤赔偿等案件的监督。

第三十三条 行政、司法机关查
封、扣押、冻结以及处置涉案财物，应
当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不得超
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
扣押、冻结。确需对企业采取查封、
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除依法需
责令关闭企业的情形外，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应当为企业预留必要的流
动资金和往来账户；对企业正在投入
生产经营和正在用于科技创新、产品
研发的设备、技术资料和资金等，一
般不予查封、扣押、冻结；确需提取违
法证据的，可以采取拍照、复制等方
式提取。

第三十四条 审判机关对需要
立即返还、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的执行案件，应当依法优先执行；
对涉及企业的重大复杂执行案件，可
以依法实行指定执行、交叉执行、联
合执行和提级执行，提高执行效率，
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及时实现。

第三十五条 检察机关应当全
面审查涉企案件事实、证据，综合分
析研判，审慎作出处理决定。依法作
出批捕、起诉决定的，积极开展羁押

必要性审查工作，对符合法定情形不
需要继续羁押的，及时予以释放或者
建议变更强制措施。加强对涉企案
件的法律监督，综合运用检察监督手
段，依法纠正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违
法行为。

第三十六条 各级机关和有关
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侵害企业和企业经营者合法权益
的，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各级机关和有关
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对侵害企业合法
权益的行为不及时查处，对提出投
诉举报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打击报复
的，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
的，依据法律法规做出相应处理；对
企业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
关处理。

第三十八条 各级机关和有关
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企业财
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截留、挪用、
私分有关财物的，依法予以追缴；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
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2020年2
月 1 日起施行。2013 年 11 月 29 日辽
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辽宁省中小
微企业权益保护条例》同时废止。

辽宁省企业权益保护条例
（2019年11月28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